平罗县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

转型试点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自治区、市、县推进数实深度融合的工作要求，紧扣平罗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核心目标，以精准施策破解转型痛点、以数智赋能激活发展动能，着力推动试点工作走深走实，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步伐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，现制定如下措施：
一、着力推进智改数转，深化数字赋能增效
（一）支持企业数字化改造。分两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，通过全面深化企业管理、生产、经营、研发等数字化应用与提升，支持企业以系统化集成改造、重点场景深度改造、普惠性上云等方式开展数字化转型，提升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以及市场竞争力。对改造后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的试点企业进行补助，其中，第一批改造补助比例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资金的60%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；第二批改造企业补助比例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资金的50%，最高不超过40万元。
（二）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。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，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深度及转型成效，在重点行业中遴选3家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，每家最高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，以点带面带动全行业数字化水平提升。
（三）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。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，构建从基础级到先进级智能工厂提升体系，对试点期内获评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试点企业，每家给予最高不超过4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（四）鼓励企业上云用云。鼓励中小企业深度上云，全面提升企业用云成效，对于试点企业在基础设施、办公管理、生产制造、供应链等环节部署上云用云的企业，每家企业最高给予1万元奖励。
二、提升数转供给质效，优化协同转型生态
（五）鼓励打造链式转型案例。鼓励企业围绕产业链协同发展需求，开发典型高效的“链式”转型产品，支持链主企业、龙头企业开放数字系统接口，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的供应链。对促进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“链式”转型优秀案例，每个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。
（六）培育优质服务商。激励服务商创新服务意识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，培育一批具有较深知识积累和优质服务能力的服务商，鼓励服务商为试点企业提供精准适配的转型服务，切实降低企业转型门槛和综合成本，根据服务质量及指导试点项目验收通过的数量，遴选3家优质服务商，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。
（七）支持推进机构赋能过程管理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从需求诊断、项目实施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服务管理体系，确保转型服务精准匹配企业需求，对开展全流程服务管理的推进机构，按照其服务且验收通过的中小企业数量，给予不超过1万元/家的服务费用。

（八）规范转型成效验收审计。支持验收机构开展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验收测评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成效与合规服务，确保转型过程规范高效、成果真实可靠。开展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现场验收与数字化水平贯标，对提供转型、规范验收服务的第三方机构，根据所服务试点企业的梳理，给予不超过0.8万元/家验收服务费用。选取经验丰富、资质过硬的审计机构，对试点项目改造成效、资金使用等进行审计，每家企业审计费用不超过0.07万元。
本措施自2025年12月X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9月30日，由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本措施中奖补资金来源于自治区财政厅2000万元，县级财政配套800万元，支持的试点项目补助用于企业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、云服务支出，网关、路由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支出，其中硬件占比不超过试点项目总价的30%。每个企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同一项目享受数转供给质效奖补资金不超过7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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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持方向及资金概算表
	支持方向
	支持方向
	支持方向
	资金预算安排（万元）
	总资金预算（万元）
	总资金预算（万元）

	
	
	
	自治区奖补资金（万元）
	资金分配比例
	县级配套资金（万元）
	资金分配比例
	
	

	着力推进智改数转，深化数字赋能增效
	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投入
	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，对改造后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的试点企业进行补助，其中，第一批改造补助比例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资金的50%，最高不超过50万；第二批改造企业补助比例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资金的40%，最高不超过40万。
	2000
	100%
	600
	75.00%
	2600
	92.86%

	
	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
	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，遴选3家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。每家标杆企业给予最高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	0
	0%
	15
	1.88%
	15
	0.54%

	
	先进级智能工厂
	改造后新认定为先进级智能工厂的企业，每家给予不超过4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	0
	0%
	20
	2.50%
	20
	0.71%

	
	深度上云用云企业
	对于试点企业在基础设施、办公管理、生产制造、供应链等环节部署上云用云的企业，按照每家企业最高1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	0
	0%
	15
	1.88%
	15
	0.54%

	小计
	2000
	100.00%
	650
	81.25%
	2650
	94.64%

	支持开展数字化转型综合服务
	典型高效的“链式”转型产品或服务奖励
	鼓励企业开发典型高效的“链式”转型产品,遴选1个应用效果好“链式”转型产品，每个给予不超过30万的奖励。
	0
	0.00%
	30
	3.75%
	30
	1.07%

	
	优质服务商
	根据服务质量及指导试点项目验收通过的数量，遴选3家优质服务商，一次性给与5万元奖励。
	0
	0.00%
	15
	1.88%
	15
	0.54%

	
	数字化转型专业支撑服务
	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、综合支撑及全流程服务管理、项目审计、项目评测验收等服务。
	0
	0.00%
	105
	13.13%
	105
	3.75%

	小计
	0
	0.00%
	150
	18.75%
	150
	5.36%

	合计
	2000
	100.00%
	800
	100%
	2800
	100.00%


